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5, 13(10), 2421-2428 
Published Online Octo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5.1310332   

文章引用: 高美玲. 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研究[J]. 法学, 2025, 13(10): 2421-2428.  
DOI: 10.12677/ojls.2025.1310332 

 
 

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界分研究 
高美玲 

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 
 
收稿日期：2025年9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9月22日；发布日期：2025年10月30日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技术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型支付方式的快速发展不仅简化了市场交易手

续和提升了市场交易效率，但也为新型支付侵财行为发生创设了新环境。不同于传统的交易，在新型支

付环境下，双方只需要通过互联网即可完成交易。正是由于支付手段的新颖性，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难

以对盗窃罪与诈骗罪进行准确区分，由于二者都是“移转财产型”犯罪，对于移转占有的状态的认定变

得更为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主要是对于非法获取他人资金账户和偷换二维码两种典型的案件

认定存在着争议。在刑法理论上，对于“行为对象说”和“主要手段说”均无法应对新型支付环境下盗

窃罪和诈骗罪进行区分。为此，本文主要是通过引入“处分意识”来合理界分新型支付背景下的盗窃罪

与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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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increasingly played a vital role.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new payment methods has not only simplified market transaction proce-
dures and enhanced market transaction efficiency but also created a new environment for emer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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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related property crimes. Unlike traditional transactions, in the new payment environ-
ment, both parties can complete transactions solely through the internet.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novelty of payment methods, it is often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distinguish between theft and fraud. 
Since both are “property transfer” crimes, determining the state of property transfer becomes more 
complex. In judicial practice, disputes primarily arise over the classification of two typical cases: 
illegally obtaining others’ fund accounts and swapping QR codes. In criminal law theory, neither the 
“object of the act theory” nor the “primary means theory” adequately addresses the distinction be-
tween theft and fraud in the new payment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con-
cept of “disposition consciousness” to reasonably delineate theft and fraud in the context of new 
payment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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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型的支付方式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而日渐兴盛。以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软件为资金

的流通提供了多种方式。随着支付手段的升级，传统货币已被数字货币取代。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行为

人通过利用新型支付行为来实施财产犯罪行为，实践中主要是以盗窃罪和诈骗罪为典型代表，包括非法

获取他人账户案件和偷换他人二维码等侵财案件，而此种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同案不同判的情形。

为此通过引入“处分意识”这一概念来界分新型支付方式下的盗窃罪与诈骗罪，有助于司法实践。 

2. 新型支付方式的内涵及财产犯罪化特征 

2.1. 新型支付方式的内涵 

在学界，对于什么是新型支付方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蒋贵斌在《央视视角下新型支付方式的

技术》一文中表示：新型支付方式是一种相较于传统金融支付的新概念，是一种依托于互联网以及无线

通讯技术开展的支付活动，其具有便捷、开放、实时可移动性的特点[1]。根据该学者的观点，我们暂且

可以将新型支付理解为指不同于传统支付并通过第三方平台和信用卡进行支付的方式。新型支付方式可

以理解为是以移动终端支付和电子数字支付为代表，满足消费者不同需求的新型支付方式。 

2.2. 新型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所具有的特点 

2.2.1. 处分行为与处分意识的分离化 
相比于传统的支付方式，传统支付方式主要是涉及两方主体：收款方与付款方，主要表现为面对面

进行交易。而新型支付方式则需要多方法律主体共同参与，相比于面对面的交易，交易者只需要在手机

输入密码即可进行线上交易。由于交易依赖于第三方平台，为此不可避免地出现行为人的财产与之分离

的情形，这一状况也加速着处分意识和财产之间的分离。在网络“单向透视性能”的影响下，用户的一

举一动都在行为人的幕后监控中，于是用户会在完全没有处分意识地将财产转移为行为人占有[2] [3]。 

2.2.2. 财产移转占有意思的变化性 
传统观点认为，占有是一个人基于主观支配意思而在事实上控制特定物的状态[4]。按照此观点，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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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需要将财物实际控制在自己可支配范围内。但是在现实社会中，没有人会一直把财物全部放在自己

身上，寸步不离，这不符合社会常理。为此，我们应该肯定只要占有人能够具有支配财产、转移财产的

能力就可称之为占有。为此，对于占有的概念应当根据社会一般人的观念来下定义，也即占有是一种具

有规范性的转移财物的行为。 

2.2.3. 犯罪手段的多样性 
在传统支付方式下，盗窃犯罪是指行为人通过秘密窃取的方式(违背被害人的处分意愿)将被害人财

产转移的犯罪。诈骗犯罪是行为人与被害人具有意思沟通，因行为人的欺骗而产生错误认识，基于该错

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由于在新型支付方式下，财物的转移经常以一种无形方式运作，犯罪人实施骗取被

害人财产的行为也变得更加具有隐蔽性，即使是实施了欺骗行为，因为财产的转移既有秘密性又有欺骗

性，造成了在司法实践中裁判上的争议。 

3. 新型支付方式类型与对侵财犯罪认定存在的难题 

3.1. 新型支付方式的类型 

对于新型支付方式根据不同的标准具有不同的分类，笔者主要是根据支付账户类型的差异，将新型

支付方式分为通讯账户支付、银行账户支付和第三方账户支付[1]。并对第三方支付和手机银行支付这两

种重要的支付方式进行分析。 

3.1.1. 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作为一种新颖的支付手段。“第三方”是指根据行为人需求提供资金服务的独立的法人

机构。狭义上是指具备一定实力和信誉保障的机构，通过与商业银行签订协议的方式，提供与银行支付

系统接口的交易支持平台的网络支付方式[5]。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宝，就是通过与银行机构签订协

议的方式为人们提供资金服务。此外，根据央行的规定，非金融机构是指在收款人之间提供货币资金转

移服务的中介机构，这里的非金融机构也属于“第三方支付”1。用户先向支付宝发起支付指令，支付宝

再以自己的名义向银行发出指令，然后将钱款向收款人转移的方式完成交易。在交易过程中往往存在着

付款方、收款方、第三方支付平台与金融机构四大主体，四个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委托以及结算的法

律关系。相较于传统犯罪，在新型支付方式下财产犯罪中必须要考虑谁是财产占有人，谁是做出处分行

为的受骗人。 

3.1.2. 手机银行支付 
手机银行作为一种受大众广泛使用的结算方式，是一种电子银行产品。手机银行也是手机支付的一

种，即通过发送短信的方式实现支付的一种方式。手机银行支付的授权主体是银行，是金融机构为了适

应支付方式变化而开发的一种手机软件。用户进行交易时，只需要输入卡号密码或者按指纹，密码或者

指纹对比成功后即完成支付的一种方式。在手机银行进行交付的过程中，不存在第三方平台的参与。 

3.2. 新型支付方式下两罪争议问题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在新型支付方式背景下对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分难点主要是体现在这两类案

件中：非法获取他人账户资金案件与偷换二维码案件。对于非法获取他人账户资金非法获取他人账户资

金的行为，既包括针对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资金的侵占，也包括盗用他人京东白条等金融服务

 
12010 年《非金融机构服务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本办法所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是指非金融机构在收款人之间作为

中介机构提供下列部分或全部货币资金转移服务：(一) 网络支付；(二) 预付卡发行与受理；(三) 银行卡收单；(四) 中国人民银

行确定的其他支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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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以套取资金的情形。对于偷换二维码收款案件则表现为犯罪人通过在商家不知情的状态下把自己的

二维码贴在商家收款码的上方，改变资金占有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两类典型案件，存在着“同

案不同判”的司法实践问题。 

3.2.1. 针对非法获取他人账户资金类案件分析 
针对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盗窃说与诈骗说。一些司法机关认为此类案件应该定为盗窃。例

如在林某盗窃案中，林某通过为受害人申请健康码的方式将被害人手机的银行卡与自己的手机进行绑定，

并且将卡内资金转走。检察机关以盗窃罪对其提起公诉。检察机关给出的理由是，对于判断盗窃罪还是

诈骗罪应当以偷取资金的手段来判断，在诈骗罪中行为人必须通过处分人对财物的处分才能非法占有财

物[6]。对于通过蚂蚁花呗方式获取资金账户的行为，花呗作为一种信贷产品，具有着信用卡功能，具有

先消费后还款的特征。但是由于蚂蚁金服公司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发行信用卡的主体，所以蚂蚁花呗实际

上不是信用卡，为此此类案件不能认定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并且，根据规定，他人才做账户的责任，

根据约定，是由账户本人承担，因此蚂蚁公司不是诈骗罪的对象，账户所有人才是受害者[7]。也有司法

机关对于此类案件认定为诈骗罪。例如在“徐某盗窃、诈骗信用卡”案，徐某通过工作关系获得了同时

的账户密码，非法登录同时账号转账并取现。检察机关认定徐某应该构成盗窃罪，但是法院却对徐某以

诈骗罪定罪处罚 2。二审法院给出的意见是：判断盗窃罪和诈骗罪应该根据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还是欺骗

性，并指出登录他人的支付宝账号也是属于冒用行为，构成对支付宝的欺骗。由于支付宝公司仅对转账

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并由此陷入认识错误而进行了财产处分[8]。 

3.2.2. 偷换二维码类案件问题分析 
司法实务界对于偷换二维码案件的定性，也存在着分歧。在“倪某盗窃案”中，倪某将自己的二维

码盖住商家的二维码收款，从而获取了商家的 985 元。法院以盗窃罪定罪 3。根据“一般盗窃说”，倪某

在换二维码的过程中并没有和商家进行意思沟通，商家在客观上并没有受到倪某的欺骗，顾客基于商家

的意思进行扫码，缺乏将钱款处分给行为人的意思，不能构成处分行为[9]。因此，倪某的行为应当构成

盗窃。在李某诈骗案件中，李某多次进入到多家餐馆酒吧将商家二维码换成自己的收款码，从而获取顾

客支付扫码共七千元。一审法院在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还是诈骗罪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最终，

二审法院作出了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的认定。 

3.3. 现有理论学说对两罪处理的理论缺陷分析 

对于具有盗窃交织特征的非法转移他人账户资金行为，根据传统犯罪理论来看，不能够解决新型支

付方式下两罪的合理区分。 

3.3.1. “主要手段说”分析 
在公开盗窃不属于盗窃的理论出来之前，我国很多学者认为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区别主要是在于行为

人获取财产的方式是否具有秘密性，如果行为人采取被害人没有意识的方式秘密窃取财物，即使之前实

施了欺骗行为，也认定为盗窃罪[10]。但是对于新型支付方式下，按照此种理论，如果行为人获取财物的

方式主要是依靠秘密窃取，即使过程中实施了欺骗行为，也不认定为盗窃，依照是何种行为决定了财物

的取得来判断是盗窃罪还是诈骗罪，显然是存在漏洞的，同时，强调盗窃罪的秘密性会造成处罚上的漏

洞([11]: p. 1235)。并且，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无法回到当时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具体环境当中去，判断

何种方式为主要手段还是次要手段具有强烈的主观性。 
 

2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甬刑二终字第 497 号刑事判决书。 
3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2018)沪 0116 刑初 357 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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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行为对象说分析 
德国《刑法》第 241 条规定盗窃罪的对象只能限于“动产”[12]。对于财产性利益盗窃应该属于其他

财产性犯罪的行为对象。笔者认为，盗窃罪的对象应该包含财产性利益。首先，盗窃罪中的“占有”应当

包括观念上的占有，不仅仅指对财产进行物理上的控制，将财产性利益纳入盗窃罪的行为对象，符合新

型支付方式下的交易现状。从法律依据来看，《刑法》明确规定，公民的私人所有权既涵盖有形财物，也

包含债券、股份与债券等财产性利益。然而，“行为对象说”以传统支付方式为主要依托，难以适配当下

的新型支付模式。若仅将有形财产列为盗窃罪的处罚对象，无疑会导致处罚层面出现漏洞。 

4. 新型支付方式下采用“处分意识”的教义学分析 

4.1. “处分意识”提出的理论基础 

4.1.1. 处分意识概念 
对于处分意识的具体内涵，在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主要是包含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

认为处分意识是财产处分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分行为将引起某种结果的发生而作出实施处分行为的决议

[13]。第二种观点认为处分意识是指处分人认识到将自己所占有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转移给相对人占

有[14]。第三种观点认为处分意识是指处分人对处分对象即对财物本身的认识以及对客观行为可能产生

的财产减损效果的认识[15]。通过上述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关于处分意识的概念可以总结为对财产转移

效果的认识、对财产转移行为的认识以及对处分财产本身行为的认识。为此，对于采取哪种学说，则会

对诈骗罪是否需要存在处分意识存在分歧。 

4.1.2. 处分意识必要说提出背景 
德国刑法理论认为在骗取财物的场合中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而在骗取财产性利益时不需要处

分意识([11]: p. 1307)。一些学者认为处分意识必要说和处分意识不要说都认为被害人需要对其客观行为

所产生的效果有认识才构成处分行为，都没有超出“被害人对处分行为必须有认识的框架[15]。”其他学

者认为，“新型支付方式的发展和诈骗罪的构成要求真正、彻底的处分意识不要说，这种处分意识不要

说要求坚持处分行为判断中的客观标准”[15]，想通过此证明脱离处分意识的交付行为也符合诈骗罪的构

成。现如今，在受害人“不知情交付”下进行欺诈侵害行为时有发生，并且往往被认定为符合诈骗罪构

成情况下，提出了在司法实践中究竟是按照“处分意识不要说”还是“处分意识必要说”的这个重要的

问题。 

4.2. “处分意识”内容及其对两罪界分的合理性分析 

4.2.1. 处分意识的主体分析 
当行为人陷入错误认识，随后产生一种处分意识，最后根据认识错误实施处分行为。这是一种具有

客观联系的行为。根据学界中对诈骗罪的认定，我们可以知道判断是否构成诈骗罪可以根据行为人的行

为是否是“自愿”。当相对人违背自己意志时实施处分行为时就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而对于盗窃罪

来说，盗窃罪中打破占有意味着违反占有人的同意对之前占有状态的取消[16]。所以当财产的移转占有并

没有违背占有人的主观意愿，就可以排除构成盗窃罪。 
此外，行为相对人“自愿性”和意思表示瑕疵并不矛盾，即使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有瑕疵，也不能构

成否定行为人具有自愿性。这种“自愿性”是指行为人在实施处分行为时，在当时的环境下行为相对人

是自愿的。如果由于行为人的欺骗造成被害人在自己认识错误的支配下除了向行为人转移财产之后别无

选择，那么我们就可以认定为该行为相对人没有意志自由。为此，可以认定为该处分行为并不具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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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性”，相关行为可能会被认定符合构成盗窃罪而不是构成诈骗罪。 

4.2.2. 处分意识的对象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在法律上的评价或者是对于自己行为有关事实

情况不正确的认识。为此从该观点不难看出，认识错误具有主观性特点，主观性也就决定了只有自然人

能才能被称作为受骗对象，机器作为一种物质工具，并不具备意识能力，不能产生意识错误。根据汉语

词典的解释，错误是指引起人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一种主观认知。诈骗罪中的认识错误是指被害人在

实施处分财产行为时存在主观动机上的认识错误[17]。回到本文非法获取他人资金账户的案件中，有一部

分人认为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作为诈骗对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首先，从机器具有的客观性出

发，目前没有一个明确地规定哪些平台具有财产处分功能。平台作为一种未独立于人的意识的一种工具，

没有“人”所具有的复杂的认识能力。其次，根据《刑法》中规定的欺骗行为的内涵来看，虽然去欺骗行

为是指针对不特定对象，但是我们应该有理由认为，针对的只能是人，而不能是工具，因为行为人通过

非法获取他人资金账户的方式，支付平台通过内部程序进行识别然后进行账户转移，在该运行过程中，

机器并没有受骗，它只是按照内部固定程序根据交易人的申请来执行指令，为此不能认为机器人最为被

欺骗对象。最后，如果将机器人认为符合诈骗罪的欺骗对象，会扩大刑法的处罚范围，模糊诈骗罪与盗

窃罪的界限，从而使得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失去本来有的罪刑法定主义机能[18]。为此，笔者认为机器人不

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当行为人冒用他人信息非法获取他人账户资金时，由于不存在自然人的认识错误

而实施处分财产的行为，所以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4.2.3. 处分意识内容分析 
对于处分意识的意识内容，在学界主要是存在着“缓和的处分意识必要说”与“严格的处分意识必

要说”两种观点。“缓和的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受骗人只要是基于转移意思转移了财产、财产性利益

就可以认定构成处分行为，并不需要认识到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价值、内容、数量[19]。也就是说，即便

受骗人对转移的财产性的价值、数量或规模存在认知上的偏差，但是只要其主观上具有将相关财产或财

产性利益转移给他人的概括性意图，并根据该意图实施了转移财产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该行为是具有

处分意识的处分行为。这一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受骗人主观方面的认知要求，更侧重于从行为本

身的性质及主观转移意图的存在与否来判断处分行为的成立。“严格的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被害人在

处分财物、财产性利益时必须要对内容、价值、数量的全面认识，才能认定为具有处分意识。这意味着，

倘若被害人对所处分的财物究竟包含哪些具体权益、实际数量与价值等信息存在认知偏差时，即便其客

观上实施了转移财物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不能被视为具备完整的处分意识。该学说对被害人的意识

内容规定了极高的标准。笔者认为应该采取“缓和的处分意识必要说”，只要受害人意识到自己是实施

了财产处分行为，而无需具体知道转移财产的数量及其价值。 

4.2.4. 处分意识界分两罪合理性分析 
根据行为的逻辑性来看，对一种行为深入认识不仅要参考其表现的客观行为性质，更要关注行为人

在实施该行为时是否具有相应的处分意识。根据汉语词典的解释，处分行为该词本身蕴含着主观色彩，

由处分和行为两部分构成，除了需要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处分行为，还需要具有将财物交由他人支配的

意思表示。为此，笔者认为处分意识是区分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键要素。同时也适用于

犯罪对象为财产性利益的情形。从我国现有司法实践来看，账户余额等财产性利益早已成为侵财犯罪的

行为对象。在盗窃罪间接正犯的定性中，行为人实则被当作犯罪工具，此时其并不具备处分意识。若不

具体判断是否存在处分意识，那么究竟应认定为盗窃罪的间接正犯还是诈骗罪，就会存在疑问。为此必

须求助被害人的内心是否具有所有权或者占有权转让的意思。笔者认为要构成处分行为必须要肯定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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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存在。 
从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关系出发，当两罪难以区分时，应当对处分意识的内容采取最低限度的标准[20]。

也就是当受骗人只要意识到自己将财产转移为他人占有就可认定其具有处分意识，而不需要具备认识处

分意识的全部内容([11]: p. 1308)。在传统交易中，判断是否具有处分意识应该看被害人是否对财产转移

的事实具有认识，例如，在超市，行为人将超市的贵重物品放在另一个包装盒里面交给收银员扫码，收

银员并不知情，收银员并没有对盒子内容进行检查，对盒子内的财物也就不具有处分意识，应当认定行

为人构成盗窃罪，并非构成诈骗罪。在新型支付方式下的侵财犯罪中，即只要行为人在客观上认识到自

己将财物转移为他人就可判定具有处分意识，对于财物的价值与数量无需具有清晰的认知。在新型支付

方式背景下，以数字化存在的债券需要经过计算机网络的处理，而被害人并不能知晓所有的操作程序，

对这种虚拟化、观念化的财产转移无法具体知晓[21]。对于这种数量价值的认识错误不应该影响此罪与彼

罪的界定，而应该归入“认识错误”范畴内予以考量。 

5. 结论 

新型支付方式是伴随网络技术发展而兴起的支付模式，其背景下的侵财行为与传统支付手段中的侵

财行为存在差异。这也使得对新型侵财犯罪的性质认定面临困难。在新型支付方式中，各支付平台上的

个人账户资金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属于侵财犯罪的行为对象。但在实践中，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不

能仅仅依据行为对象来判断。在现有的学说理论中：“主要手段说”与“行为对象说”都存在着固有的理

论缺陷，为此需要通过引入处分意识来具体认定。对于前文论述的非法获取资金账户的行为，即使行为

人具有冒用他人账户密码的行为，但是被害人并没有想将财产性利益交付给他人占有的意思表示则应该

认定为盗窃罪；对于偷换二维码类型的案件，由于行为人将自己的二维码覆盖在商家二维码上，商家误

以为是自己的收款码，商家要求客户付款是基于错误的认识二维码是自己的情形下实施的，顾客也是基

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而扫码，具有处分行为，则应该认定为诈骗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于处分意

识内容的内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需要进一步明确处分意识的内涵和外延，需要深入研究在新型支

付方式下，处分意识的具体内容和范围，例如相对人需要认识到哪些要素才能被认定具有处分意识，是

否包括对财产的数量、性质、流向等方面的认识。并且如果将盗窃罪的对象限定为财物，并在利益诈骗

中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是否会处罚漏洞的问题，从而造成对“处分意识必要说”这一理论的挑战。为

此，对于新型支付方式下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研究可以从处分意识的具体内容等具体方向出发，找到一个

统一的方式来区分两罪，实现同案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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